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5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80113629號

訴願人：吳俊雄            住所：南投縣埔里鎮東興三街33號
訴願人：吳俊龍            住所：同上

訴願人：吳惠美            住所：同上

訴願人：吳菊美            住所：同上

訴願人：吳菊花            住所：同上

訴願人：邱浪花            住所：同上

共同代收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七街14號
右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11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16735號函所為處分及請求確認坐落本縣仁愛鄉松岡段359地號之土地准予聶家治登記為耕作人及所有權之行政處分無效，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一、有關請求撤銷原處分機關107年11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16735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二、有關請求確認坐落本縣仁愛鄉松岡段359地號之土地准予聶家治登記為耕作人及所有權人之行政處分無效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坐落本縣仁愛鄉松岡段359地號，面積10,040平方公尺之原住民保留地即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於100年4月13日，因耕作權期間屆滿，登記為聶家治所有，應有部分10040分之4000。系爭土地因起於64年間吳明基誤認其有權利出售本縣仁愛鄉松岡段344地號土地，而將該土地售予聶家治之父聶兆富，經聶兆富於其上種植各類果樹計630株後，始發現上開土地並非吳明基所有，無權出售，因而向其求償新台幣300,000元，吳明基因無法負擔賠償金，遂將系爭土地(權利範園10040分之4000)之耕作權讓予聶兆富，以替代賠償金給付。聶兆富取得系爭土地租賃權係依72年至76年間之清查工作由前省政府民政廳核准，前經本府以76年4月17日投府民山字第35041號函准非原住民租用，租期自76年4月11日至82年4月10日止，租約屆滿後本府再准其續租，租期自83年1月1日至88年12月31日止，91年間聶兆富因其子聶家治取得原住民身份，遂於91年12月25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辦贈與系爭土地予其子聶家治，經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92年3月25日府原產字第09200018260號函准予贈與使用系爭土地並撤銷聶兆富之租約後再依規定辦理耕作權設定登記，耕作權期間屆滿後於99年間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訴願人不服於107年7月11日聲明異議，原處分機關以107年11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16735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仍不服，於同年12月20日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壹、有關原處分機關107年11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16735號函之部分：
1、 經查原住民保留地自民國49至55年間總清查建立「台灣省南投縣仁愛山地保留地地籍清冊」，56年間辦理土地總登記，由於各縣鄉原住民地非法轉讓、轉租等情事迭有發生，嚴重影響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政，省政府遂分別於60至64年間辦理「台灣省南投縣仁愛鄉山地保留地調查歸戶清冊」，於72年間至76年間辦理「平地人民非法占用山地保留地調查審查清冊」等清查工作，系爭土地松岡段359地號聶兆富之租賃權係經此清查工作後由前省政府核准租用。
2、 按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79年3月26日發布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第1項定有明文(現已修正為第28條規定第1項)。經查系爭土地松岡段359地號其中4000平方公尺由聶兆富自76年4月11日起租用6年，復於83年1月1日起續租6年，經本府以76年4月17日投府民山字第35041號函准聶兆富租用，後於82年12月18日投府民山字第163997號函再准聶兆富續租6年,有平地人民非法占用山地保留地審查清冊、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租賃契約書及函文在案。聶兆富固無原住民身份，然其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5條節1項規定「平地人民非經呈准不得使用山地保留地」之規定辦理承租手續，故該租賃關係並無不合。
3、 聶兆富於91年間將系爭土地內4000平方公尺之租賃權贈與其子聶家治，聶家治具有原住民身份，於91年12月25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請受贈系爭土地，經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92年2月份審查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92年3月25日投府原產字第09200018260號函准予贈與使用系爭土地，並撤銷聶兆富之租約後再依規定辦理耕作權設定登記，亦有聶家治出具91年12月25日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申請書、聶兆富權利贈與書 、切結書、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92年2月份審查會會議紀錄、92年3月19日仁鄉地字第251號函、92年3月25日府原產字第09200018260號函，92年5月19日仁鄉土農字第0920004986號函供參，亦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關於原住民保留地之承租權僅能繼承或贈與於得為承承之原住民或3等內之原住民之規定並無不合。聶家治受贈後遂依上開函文所示，於92年5月29日提出耕作權設定登記之申請，設定期間自92年7月30日至97年7月29日，經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92年7月份審查會議審議通過准予設定登記，並經本縣埔里地政事務所92年9月1日完成登記手續在案，亦有92年5月29日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申請書、切結書、勘查紀綠表、本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92年6、7月份會議紀錄、申請審查清冊、92年8月25日仁鄉土農第0920009800號函供參; 並於耕作權期間屆滿後，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之規定，於99年間至原處分機關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經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99年11月土地審查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本府100年3月2日府授原產字第10000447500號函囑託登記在案，復有聶家治99年申請書及切結書、會勘紀錄表、99年11月土地審查清冊等可佐，是依上開程序，聶家治身為原住民，受贈系爭土地4000平方公尺之承租權，嗣申請登記為耕作權人，再因耕作權期間屆滿取得所有權，均經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經本府囑託登記在案，訴願人主張並無理由，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核無不合，應予維持。
貳有關請求確認坐落本縣仁愛鄉松岡段359地號之土地准予聶家治登記為耕作人及所有權人之行政處分無效之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訴願人於107年7月10日提起異議狀、同年12月20日提起訴願書，原處分機關依法分別於同年11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070016735號函處分及108年3月6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02857號函答辯書否准所請，揆諸行政訴訟法規定訴願人請求確認系爭土地聶家治登記為耕作人及所有權人之行政處分無效應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之訴，本案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非訴願程序所得審究，於法即有未洽，自不應受理。
參、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及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5月21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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